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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司法局 区社会信用中心
关于在全区推广“调解+信用”工作模式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，金山综合服务中心，区直有关部

门、单位：

针对基层矛盾的新变化、社会治理的新要求，我区积极探索

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新机制，在全省首家设立信用纠纷人民调解委

员会（以下简称信调委），把信用植入调解工作中，在自治、法

治、德治基础上将“信治”融入其中，推进融合共治，取得了明显

成效。为进一步提升人民调解工作效能，更好发挥在化解矛盾纠

纷、促进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，决定在全区各级各类人民调解

组织推广“调解+信用”工作模式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、建立健全信用调解工作架构

在 3 个街道办事处及金山综合服务中心已成立信调委工作

站的基础上，在其余 11个镇全部设立信调委工作站，悬挂“威海

市文登区信调委 XX镇工作站”标牌，在区信调委指导下开展工

作，接受司法所的日常管理。工作站站长由司法所长兼任，负责

信用调解有关工作的联系协调。在各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

会、各村（社区）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各类人民调解委员会分别确

定一名信调委联络员，负责信用调解有关工作的日常联系。

二、推广运用“四步工作法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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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调委会在开展调解工作中，将信用手段贯穿其中，广泛运

用“四步工作法”。第一步，信用提示。双方当事人就陈述事实、

提交的案件证据等真实情况签订信用承诺书（见附件），生成信

用效力，对于虚假提供案件证据、隐瞒关键事实、虚假调解等不

诚信行为的，提请区社会信用中心按失信处理。第二步，信用警

示。对初步调查发现有明显失信行为的当事方，相关调解员向其

告知失信风险及后果，软性提示及时履行义务，引导其积极配合

参与调查取证及调解。第三步，信用公示。对明显失信拒不解决

问题、调解协议达成后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调解协议的失信方，

将有关失信信息推送至区社会信用中心，列入失信“黑名单”，通

过“信用文登”网站对外公示。第四步，失信惩戒。对调解协议经

司法确认后拒不履行的失信企业或个人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，仍

不执行的录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数据库实行联合惩戒。

三、加强信用调解对接联动

1.加强信用调与行业调联动。区信调委积极与行业性专业性

调委会对接联动，行专调委会可将一些重点难点案件委托给信调

委调解，也可邀请信调委的调解员参与共同调解，合力解决一些

群众反映强烈、化解难度大的历史遗留问题。

2. 加强区级调与镇级调联动。区信调委指导镇街工作站推

广运用信用手段开展纠纷调解，镇街调解不成的或涉及复杂疑难

案件的，直接委托区信调委进行调解。对村（社区）调委会上报

的疑难复杂案件，也可由镇街委托信调委调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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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加强线下调与线上调联动。推广使用文登“信易调”微信小

程序，指导群众通过“信易调”小程序自主申报案件，提交调解申

请，上传相关证据，工作人员线上受理群众的调解申请，安排调

解员通过网络或电话直接与当事人沟通，对疑难复杂案情派员上

门调查了解、开展调解。

四、健全完善工作制度机制

1. 完善信用奖惩制度。区社会信用中心、司法局、各镇街

（金山）及区直有关部门将人民调解事项列入信用积分管理办法

中，列出具体奖扣分清单。按照“谁认定谁推送”的原则，将信用

奖扣分信息分别向相关单位推送（村、社区认定后由镇街汇总推

送），相关单位要予以采信。

2.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。区司法局、社会信用中心、镇街（金

山）及区直有关部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，研究解决信用调解遇到

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推动疑难复杂案件的化解。

3. 实行联合惩戒机制。对拒不履行义务的失信被执行人，

联合全区 40个行业监管部门发起联合惩戒，在纳税服务、环境

保护、交通运输等领域，实行增加检查频次、限制参加评先评优

等 28项管控措施。

五、强化工作指导推动

区司法局对各级各类人民调解组织运用信用手段开展调解

工作全程指导、监督和考核；区社会信用中心指导镇街（金山）、

区直有关部门将人民调解工作纳入信用体系建设中，并负责信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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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扣分衔接转换工作；各镇街（金山）负责推动辖区内各级各类

人民调解组织运用“调解+信用”模式，将人民调解工作列入村镇

两级信用积分管理办法并及时推送信用信息；区直有关部门负责

推动本行业领域人民调解组织开展信用调解工作，制定人民调解

信用积分管理办法并及时推送信用信息。

附件：人民调解信用承诺书

威海市文登区司法局 威海市文登区社会信用中心

2022年 3月 4日


